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１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０

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网下配售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５０

号文核准，广东棕榈园林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４５．０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配售

６００

万股，配售发行结果已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的《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公司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起，锁定三个月后方可流通上市。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开始流通上市。

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６０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 公司股本结

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国家股份

－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０６

，

１３７ － ２０６

，

１３７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９５

，

７９３

，

８６３ － ５

，

７９３

，

８６３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外资持股

－ － － 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４

证券简称：

ＳＴ

深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６０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股东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期间，因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执行本公司重整计划进行权益调

整等原因，发生减持行为。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２００９．７．２８－２０１０．９．３

减持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７．２８

—

２０１０．９．３ ５８３．０３５９ １．６２

大宗交易

－－ －－ －－

其它方式

２０１０．７．５ ５１１．６８８９ １．４３

注：其他减持方式是指，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作出（

２００９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４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批准的本公司《重整计划》，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

股东，无偿让渡其所持有的

５

，

１１６

，

８８９

股限售流通股股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完

成该让渡行为。 （具体情况请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５０

）让渡完成后，深圳市宝安区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重整让渡前持股情况 重整让渡股份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 持股比例

％

持股数 持股比例

％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４

，

１１２

，

５９７ ９．５３ ２８

，

９９５

，

７０８ ８．１０

２

、股东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期间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前

持有股份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第一

次解除限售后持有股

份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重整让

渡后持有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第二次

解除限售后持有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减持后

持有股份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深圳

市宝

安区

投资

管理

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

股份

３７３２．９００７ １０．４３ ３７３２．９００７ １０．４３ ２８９９．５７０８ ８．１ ２８９９．５７０８ ８．１ ２６３８．１７５９ ７．３７

其中：无限

售条件股

份

０ ０ ３２１．６４１ ０．９ ０ ０ ２７３．３９４９ ０．７６ １２ ０．０３

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３７３２．９００７ １０．４３ ３４１１．２５９７ ９．５３ ２８９９．５７０８ ８．１ ２６２６．１７５９ ７．３４ ２６２６．１７５９ ７．３４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

关规定：

□

是

√

否

除执行法院裁定而让渡股份外， 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

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 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５

证券简称：红宝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７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１４

，

９２３

，

９７９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０９

，

５４１

，

４８０

股。

２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一、公司发行股票及股本情况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５６００

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２２８

号《关于核准南京红宝

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 核准，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１９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为

７５００

万股。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和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通过了 《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和《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三个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都包含用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７５００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增

５

股，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１２５０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即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１２５０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５７５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５７５０

万股为基数，用

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５２００

万股。

二、相关股东履行其作出的承诺等情况

本次申请由有限售条件股份变为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作出的承诺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芮敬功先生及其控制的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

南京市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南

京弘明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弘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此外，芮敬功先生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经核查：在限售期内，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所持的

本公司股份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及本公司收购的情况，不存在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情况。 本公司也不存在对其提供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２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１４

，

９２３

，

９７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６０％

；剔除高管锁定

７５％

部分

２

，

５４６

，

３６８

股及国有股转

持社保基金冻结

２

，

８３６

，

１３１

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０９

，

５４１

，

４８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４７％

。

３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

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备注

１

芮敬功

３

，

３９５

，

１５７ ３

，

３９５

，

１５７ ８４８

，

７８９

注

１

２

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６７

，

３４５

，

５６８ ６７

，

３４５

，

５６８ ６７

，

３４５

，

５６８

３

南京市高新技术风险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９４３

，

２５４ １３

，

９４３

，

２５４ １２

，

２７３

，

７９５ １

，

６６９

，

４５９

注

２

４

江苏高科技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１０

，

４１６

，

０００ １０

，

４１６

，

０００ １０

，

４１６

，

０００

５

南京弘明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０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６

江苏弘瑞科技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９

，

７４４

，

０００ ９

，

７４４

，

０００ ８

，

５７７

，

３２８ １

，

１６６

，

６７２

注

２

合 计

１１４

，

９２３

，

９７９ １１４

，

９２３

，

９７９ １０９

，

５４１

，

４８０ ２

，

８３６

，

１３１

注

１

：芮敬功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八节股份及其变动管理等有关规定，以及其本

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作出的承诺，本次

解除限售后， 芮敬功先生每年出售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剩余

７５％

作为高管持股予以锁定。

注

２

： 南京市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冻结的

１

，

６６９

，

４５９

股及江苏

弘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冻结的

１

，

１６６

，

６７２

股，是根据财政部、国资委、证监

会和社保基金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联合印发的《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

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在我国境内证券市场实施国有股转持所冻

结的股份。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７

，

８６４

，

１９８ ２

，

５４６

，

３６８ １１４

，

９２３

，

９７９ ５

，

４８６

，

５８７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３

，

６８７

，

２５４ ２３

，

６８７

，

２５４ ０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８７

，

８４１

，

５６８ ８７

，

８４１

，

５６８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

，

３９５

，

１５７ ３

，

３９５

，

１５７ ０

５

、高管股份

２

，

９４０

，

２１９ ２

，

５４６

，

３６８ ５

，

４８６

，

５８７

６

、其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４

，

１３５

，

８０２ １１２

，

３７７

，

６１１ ２４６

，

５１３

，

４１３

三、股份总数

２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五、备查文件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

ＳＳＴ

集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持有参股公司桂林润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润

琦”）

３２．４３％

股权，现拟将该部分股权参照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

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价转

５５６８

万元让给北京润丰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润丰”）。 北京润丰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该项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在桂林市与北京润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完

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桂林润琦股权。

２

、此次资产出售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审议全票通过，独立董事对此项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方

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定价合理，公司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有关规定，该项交易将大大缓解公

司面临的资金匮乏压力；同时给公司改善主营业务，进行生产设备的技术改造

和升级等提供了资金支持，确保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的情况。 本次交易不需经过股东大会或政府有

关部门批准， 股权转让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

效。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１

、交易对方介绍：北京润丰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北

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今荣街

６９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清

艺；注册资本为

３２１７４

万元人民币；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８３４９５２

；经营

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信息咨询。

２

、北京润丰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桂林集琦集团有限公司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除

桂林集琦集团有限公司之外的其他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系未知，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３

、交易对方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京润丰的总资产为

７４３９５． ８９

万元，总负债为

４５５０３．４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８８９２．４９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

现净利润

－１６７５．０４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名称：桂林润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２．４３％

股权

类别：股权投资

权属：在该项资产上未设定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该项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

２

）出售资产的价值

账面原值：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持有的桂林润琦

３２．４３％

股权

的账面原值为

５５６８

万元。

账面净值：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桂林润琦的经审计净资产为

１６

，

９４５．６１

万元，本公司持有的桂林润琦

３２．４３％

股权账面净值为

５４９５．４６

万元；

评估价值：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桂林润琦经评估的净资产为

１６

，

９８８．３９

万元，本公司持有的桂林润琦

３２．４３％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５５０９．３３

万元。

２

、桂林润琦情况介绍：桂林润琦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６

日，注册地为桂林市

七星区育才路

５５

号，现注册资本为

１７１６９

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商品

房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等。 桂林润琦的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为：本公司持股

３２．４３％

，北京润丰持股

６７．５７％

。 本次交易无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

桂林润琦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１７

，

０１３．８０ １７

，

９５１．９２

负债总额

０．１１ １００６．３１

应收款项总额

－ －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７

，

０４９．７９ １６

，

９４５．６０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１５５．３１ －６８．０９

净利润

－１５５．３１ －１５５．３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

，

８２６．０６ －１

，

０００．２２

３

、本次交易，本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和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审计评估。

４

、本次交易中未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５

、本公司不存在为桂林润琦提供担保、委托桂林润琦理财等事项，桂林润

琦亦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等方面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１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转让股权：本公司同意按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将所持有的

桂林润琦

３２．４３％

的股权（下称“转让股权”）转让给北京润丰，北京润丰同意按

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本公司持有的上述转让股权。

（

２

）转让价款及支付：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最终定价为人民币

５５６８

万元。 本协议签署后三日内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股权

过户手续办理完成后三十日内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３９６８

万元； 余款

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在公司履行本协议第五条、 第六条约定义务后三日内支付完

毕。

（

３

）如乙方未在规定期限内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逾期超过三十日，则视

为乙方违约， 乙方应支付甲方违约金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即甲方不予退还乙方支付的首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且乙方须无偿无条件将目标股权变更登记回甲方名下。

（

４

）乙方按本协议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时，甲方同意按以下方式扣减

款项：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共欠丙方借款本息人民币壹佰壹拾肆万捌仟

柒佰肆拾伍元整（

￥１

，

１４８

，

７４５．００

元）及相关税费人民币贰佰伍拾贰万叁仟柒佰

捌拾元整（

￥２

，

５２３

，

７８０．００

元），甲、乙、丙三方同意：乙方从应付甲方的股权转让

价款中直接扣减上述款项，由乙方代甲方向丙方偿还该款项，则甲方与丙方就

上述款项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

（

５

）股权过户：本公司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３

日内协助北京润丰办理转让股

权的过户登记手续。

（

６

）协议生效：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法人

单位公章后成立，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２

、定价依据：本次股权转让主要依据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及北

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出具的审计评估报告。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重置成本法对桂林润琦进行了整

体评估，根据其出具的评估的报告，桂林润琦的评估净资产为

１６

，

９８８．３９

万元，

主要依据如下：

（

１

）

２００９

年，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方亚事评

报字 （

２００９

）第

３１５

号评估报告， 桂林润琦已经反映土地由

７４８５

万元增值到

１２０１８

万元，增值额

４５３３

万元，增值率达

６０．５６％

，基本上真实反映了估价对象

宗地的土地价格。因此，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估价对象宗地的增值空间已经

不大；

（

２

）今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市场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桂林市地土地价

格受到影响，基本维持在

２００９

年中期的水平。

（

３

）估价对象宗地上现有工业用途建筑物、辅助设施及附着物未拆除。估价

对象的周边土地尚未按规划建设和开发，也直接影响了估价对象宗地的增值。

最终公司参照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２１

号评估报告作价

５５６８

万元，

交易价格是客观公允的。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也不涉及房产、土地使用权证

等产权的转移及其他安排，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六、本次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出售资产目的

现阶段公司正加大对主营业务的投入力度，包括对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关的

生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以及加大对公司产品的研发和营销力度等，这均

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同时，桂林润琦即将对上述土地进行开发，作为桂林润琦

股东，公司相应要负责一部分开发资金，而由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比较长，公

司将要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 因此，针对现阶段公司流动资金比较匮乏的现状

和房地产项目开发特点， 公司拟将持有的桂林润琦剩余

３２．４３％

的股权进行转

让。

２

、该项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出售所得

５５６８

万元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大大改善公司

流动资金匮乏的现状，为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本次股权转让

约产生

７２． ５４

万元的利润将影响当期收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桂林润琦的股权，桂林润琦将不再是本公

司的参股子公司。

七、备查文件

１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经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４

、中磊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０４６

号《审计报告》；

５

、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２１

号。

特此公告。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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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长盛量化红利策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开通中国农业银行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并参加定投申购优惠活动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农业银行

"

）协商，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0

年

9

月

8

日起，通过农业银行开办长盛量化红利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080005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

"

本业务

"

），该基金同时参与农业

银行基金定期定额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本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农业银行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农业银行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

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本业务的

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现将有关定期定额投资及费率优惠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

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二、办理时间

本业务申请受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9

：

30－15

：

00

。

三、办理场所

自

2010

年

9

月

8

日起，投资者可到农业银行相关业务网点办理本业务的

申请。

四、申请方式

1

、凡申请办理本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

者除外），具体开户程序应遵循农业银行的相关规定。

2

、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请到农业银行各营业网点申

请办理此项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农业银行的相关规定。

五、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按照农业银行的业务规则，与农业银行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

该扣款日期视为申购申请日（

T

日）；如约定的固定扣款日期为基金非开放日，

则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为实际扣款日（

T

日）。

六、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农业银行就申请开办本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申购）金额，

每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300

元起（含

300

元）。

七、扣款方式

1

、农业银行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和扣款金额扣

款。 若遇基金非开放日，则顺延至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办理。

2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并且该账户

必须为投资者从事交易时的指定账户。

3

、请投资者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前在指定账户内按约定存足资金，以保证

本业务申请的成功受理。

4

、投资者指定账户内资金余额不足将会导致当月扣款（申购）不成功，但

不会影响投资者下月正常扣款。

八、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投资者可

在

T＋2

日到农业银行销售网点查询基金申购确认情况。 当基金发生限制申购

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与普通申购按相同的原则

确认。

九、本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

、投资者变更每月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信息，须到原销售网

点申请办理业务变更手续，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农业银行的相关规定；

2

、投资者终止本业务，须到农业银行申请办理业务终止手续，具体办理程

序应遵循农业银行的相关规定；

3

、本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应遵循农业银行的具体规定。

十、农业银行基金定期定额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措施：

1

、活动时间：自

2010

年

9

月

8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

、活动内容：在上述优惠活动期间，凡通过农业银行办理长盛量化红利策

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可享受申购费率

8

折优

惠，若享受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

申购费等于或低于

0.6％

，则该基金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

率折扣。

3

、注意事项：

（

1

）具体基金申购费率参见该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

2

）农业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有关本次活动如有任何

变化，敬请投资者及时留意农业银行有关公告。

十一、业务咨询

1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2666

（免长途通话费用）、

010-62350088

（北京）

公司网址：

www.csfunds.com.cn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99

（全国）

网址：

www.95599.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

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

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

投资者获得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八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代销机构的更正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了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增加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

金代销机构的公告》（以下简称

"

《公告》

"

），公告从

2010

年

8

月

31

日起，平安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将代理销售长盛旗下的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

080001

）、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0002

）、长盛货币市

场基金（

080011

）、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强型债券投资基金（前端

510080

，后端

511080

）、长盛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160807

）。

现由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正在测试中， 暂停代销长盛成长价值

证券投资基金、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盛货币市场基

金。 上述基金的具体代销时间另行公告。

特此更正，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

*ST

南方 公告编号：

2010-046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一、会议的通知及公告

2010

年

8

月

17

日，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

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登载了《关于召

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7

日下午

14

：

30

2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韦清文先生委托董事、总裁张雄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出席人员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五名，共代表股份

45,490,1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52%

。

2

、公司未出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

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通过

了以下决议：

《关于审议公司

201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同意公司属下的子公司广西容县南方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与公司控股股东广西黑五类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的属下企业发生原材料采购的日常关联交易业务，

2010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合计金额不超过

4850

万元人民币。

在审议本议案时， 关联方股东广西黑五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

他四名股东参加表决，有效表决票共为

5,024,694

股。

表决结果：同意

5,024,694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西广盟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卢涛先生、杨文广先生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该意见书详细内容同日登载于巨潮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2

、《广西广盟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八日

股票代码：

000762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10-- 012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解除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1998

年

8

月

11

日公司为重庆海棠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申

请开立信用证项下的借款提供最高限额五仟万元的保证担保。

2004

年

8

月

9

日，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将上述信用证下债权余额的保证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

2006

年

12

月

25

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

处将上述保证债权转让给

Rui Hua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

（瑞华投资控股

公司）。

Rui Hua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

（瑞华投资控股公司）将上述保证债

权转让给马鸿亮，债权转让、受让双方于

2010

年

7

月

25

日将《债权转让通知》

及其附件送达我公司。

2010

年

8

月

20

日，本公司相关《对外担保诉讼终结公告》刊登在《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2010

年

9

月

4

日，公司收到债权人马鸿亮签发的《免除西藏矿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保证责任通知书》， 该通知书明确表示马鸿亮免除我公司对其应承担

的全部保证责任，自公司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公司不再承担主债务人重庆海棠

新材料有限公司对编号为

597BB1212

、

597BB1232

信用证项下债务承担的全部

保证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

定，债权人免除保证人债务（责任）的，保证合同终止，保证人的保证债务（责任）

解除。

至此，公司

1998

年

8

月

11

日为重庆海棠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重庆

分行提供保证担保形成的保证债务（责任）全部解除。

本次公告备查文件：

《免除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保证责任通知书》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九月七日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

券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即日起，华泰证券将新增代理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益民货币市场基金 （

560001

）， 益民红利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560002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0003

）、益民多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560005

）销售业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华泰证券公司的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有关详情：

名称：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联系人：程高峰、万鸣

联系电话：

025-83290979

传真：

025-84579763

客服电话：

95597

公司网址：

www.htsc.com.cn

基金销售资格批复文号：证监基金字

[2003]25

号

华泰证券在以下

11

个省、

3

个直辖市、

3

个自治区的

37

个城市

124

家营

业网点办理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镇

江、常州、无锡、苏州、扬州、泰州、淮安、南通、盐城、徐州、宿迁、连云港、沈阳、

大连、营口、杭州、绍兴、宁波、包头、长春、哈尔滨、绥化、牡丹江、合肥、济南、青

岛、莱阳、西安、郑州、石家庄、太原、银川、兰州。

投资者也可通过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ymfund.com

或客服热

线

4006508808

咨询有关详情。

特此公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728

股票简称：

*ST

新太 编号：临

2010-040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番禺法院

"

）于

2009

年

11

月

3

日作出

（

2009

）番法民破字第

1－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公司重整进入执行阶段，《重整计划》的执行期

自番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为十个月，即从

2009

年

11

月

3

日至

2010

年

9

月

3

日。

昨日，公司收到管理人《关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和债权清偿情况的通知》，

通知内容如下：

2010

年

9

月

6

日，公司管理人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番禺法

院

"

）提交了《关于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 根据

监督报告，截止

2010

年

9

月

3

日，重整计划规定的股票划转和分配、对外投资

清理、债权清偿等各项工作均已完成，重整计划已于执行期限内执行完毕。

经番禺法院依法裁定确认，我公司（含广州新太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总额

为

324,721,728.84

元。在重整计划的执行中，最终以现金及股票清偿的债权总额

为

113,945,132.21

元。 根据《破产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剩余未获清偿的债权

210,776,596.63

元全部予以免除。

自上述监督报告提交之日起，管理人的监督职责依法终止。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重整对公司的影响为增加本公司当期重整

收益约

3.2

亿元，折至每股获得重整收益约

1

元。具体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公司

2010

度年财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7

日


